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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二題：提升本港企業競爭力  

 

２０１１年３月１６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三月十六日）在立法會會議上林健鋒議員的提問和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答覆： 

 

問題： 

 

  關於提升本港企業的競爭力，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鑑於二○一○至二○一一年度利得稅收入的修訂預算為９３５億

元，比原來預算高出１５０億元（即百分之十九點一），政府沒有削減利

得稅稅率，亦沒有引入「集團虧損寬免」和「本年虧損轉回」這兩項安排，

原因為何；有否估計把二○一一至二○一二年度利得稅稅率下調至百分之

十五對稅收的影響為何； 

 

（二）鑑於鄰近地區（例如新加坡）的利得稅稅率與本港十分相近，政府

有何新措施提升本港企業的競爭力，以回應工商界多年來的訴求；及 

 

（三）當局如何配合中央政府制訂的「十二五」規劃，協助本港中小型企

業打入在內地主要及二、三線城巿的內銷巿場（例如會否考慮設立基金或

貸款計劃）？ 

 

答覆： 

 

主席： 

 

  我就問題的三部分回覆如下，當中包括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就問題第

（三）部分的回覆。 

 

  香港一直是具吸引力的世界級營商之都。我們的競爭優勢建基於我們

的簡單和低稅率的稅制、市場開放、資訊和資金自由流動、司法獨立、法

治彰顯，並且擁有優質的專業支援服務和先進完善的基礎設施。 

 

 



  就香港稅制的競爭力而言，香港的稅率低和稅制簡單，環顧世界各

地，香港的整體稅務負擔屬最輕的地區之一。從一些有關企業及個人賦稅

負擔的國際性研究顯示，從維持競爭力、便利營商和吸引投資等角度來

看，香港的稅制在眾多競爭對手之中，仍然甚具優勢。這些研究在比較各

地稅制對企業競爭力的影響時均指出，不能只着眼於利得稅，亦要計及各

種影響企業及僱員的政府稅項，例如銷售稅、僱主及僱員就公積金的供款

等。對企業來說，香港稅制的優勢不單是利得稅稅率較低，還包括在銷售

稅、公積金供款等方面都較很多區內經濟體系優勝。 

 

  利得稅是政府最大的收入來源，其稅收收入卻十分受經濟波動影響，

加上我們的稅基狹窄，在二○○八至○九年度，在６３萬多家註冊公司

中，只有約８萬家公司繳納利得稅，佔註冊公司數目的百分之十三，換言

之，不用繳稅的公司幾達九成。而繳稅最多的１,１００家公司所繳納的稅

款，已佔公司利得稅收入的百分之六十七。因此，雖然我們在二○一○至

一一年度的修訂預算中預計利得稅稅收為９３５億元，比原來預算高出１

５０億元，但我們在考慮是否調低利得稅的稅率時，必須對政府整體的財

政狀況作出通盤考慮，以確保政府長遠而言有足夠的收入，應付未來數年

日益增加的公共開支，不能單就個別年度的稅收增幅而作出有長遠影響的

稅率調整。按粗略估算，若把二○一一至一二年度利得稅稅率下調至百分

之十五，政府每年收入會減少約７５億元。基於上述的原因，我們認為現

階段不宜減低利得稅稅率。 

 

  我們明白業界希望能夠降低成本，從而增加競爭力。我們亦一直在符

合稅務原則的大前提下，在某些特定範疇提供稅務優惠，例如在研究和開

發、購買「專利權」和「任何工業知識的權利」、購買合資格的環保生產

設備和環保車輛方面，即使是資本性開支，亦可獲得百分百的扣減。另外，

為鼓勵企業更廣泛運用知識產權，推動創意產業的發展，我們已於本年三

月九日向立法會提出修訂《稅務條例》，為企業就購買「版權」、「註冊

外觀設計」和「註冊商標」的資本開支提供利得稅扣減。 

 

  此外，政府過去亦推出不少稅務措施，以促進相關行業的發展，鞏固

香港作為國際金融、商業、旅遊及物流中心的地位。有關措施包括免收酒

店房租稅、免收葡萄酒、啤酒及其他非烈酒的應課稅品稅、豁免離岸基金

繳付利得稅，以及廢除遺產稅等。 

 

  有關「集團虧損寬免」的建議，當中涉及很多複雜的問題，例如如何

決定個別公司是否集團成員，以及相互扣除虧損的安排等，加上有關措施

容易被利用作避稅，如要推行必須輔以繁複的法律條文清楚地規限它們的

適用範圍以防止濫用，這無可避免會令我們簡單的稅制變得複雜。同時，

由於中小型企業一般不會以集團形式運作，所以有關「集團虧損寬免」的

建議主要惠及的不會是佔本港企業百分之九十八的中小型企業。 



 

  至於「本年虧損轉回」的建議，由於這項措施會令已入帳的稅款隨時

可退回，因此可能會令稅收出現難以預料的大幅波動，令稅收更容易受經

濟周期的衝擊。我們現時容許企業無限期以虧損抵銷其後利潤的做法，相

信已有助企業面對虧損，對投資者仍相當具吸引力。 

 

  基於上述考慮，我們認為現時不宜引入「集團虧損寬免」和「本年虧

損轉回」這兩項稅務安排。 

 

  國家「十二五規劃」明確堅持擴大內需的政策方針，而鼓勵港資企業

拓展內銷市場，亦是粵港兩地於去年四月簽訂的《粵港合作框架協議》中

載列的工作重點之一。 

 

  特區政府一直從多方面協助港資企業拓展內地市場。商務及經濟發展

局和相關部門與內地各級當局保持緊密聯繫，反映及商討業界的意見和建

議措施。香港貿易發展局亦在內地不同省市舉辦展銷會，以加深內地消費

者對香港品牌產品的認識。 

 

  在財政資助方面，工業貿易署現時已有不同形式的計劃，例如「中小

企業發展支援基金」及「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金」，可以協助企業提升競

爭力和開拓內銷市場。為加強對中小企業在這方面的支援，商務及經濟發

展局會在今年年中向立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增撥１０億元予上述兩個基

金。  

完 


